陕西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证明（陕西省高校在校生）

              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我校在校生已通过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贷款资格审核，兹介绍该生到贵中心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具体信息如下：

	学生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生证号码
	

	院系
	
	专业
	
	学制
	
	入学年月
	

	家庭户籍地
	
	家长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申请贷款金额
	
	学费标准
	
	住宿费标准
	
	贫困类型
	

	学费账号
	03141208095001
	开户行
	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宝鸡市支行

宝鸡文理学院分理处

	开户行行号
	104793030378
	户名
	宝鸡文理学院

	学校资助中心联系人
	于媛
	电话
	0917-3566002 
	传真
	0917-3566300

	学校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1路宝鸡文理学院学生处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邮政编码
	721013


请将该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汇至我校学费账户。特此证明。

________________系党总支（盖章）          高校名称（盖章）： 宝鸡文理学院 
         年     月     日

说明：(1)该表适用于陕西省内高校非毕业班学生申请陕西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2)本表加盖学校、学工部（处）、校资助中心或研究生院（处、部）公章；
(3)本表有效期仅限于当年。

